
南 京 艺 术 学 院 

南艺研字〔2019〕4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 

盲审评阅制度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    现将修订后的《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评阅

制度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 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 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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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评阅 

制度实施办法（修订） 
 

为了更好地提升我校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，全面推动

我校研究生培养体制的完善和规范，特修订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盲审含义 

双盲评审，是指将评阅人姓名对学位论文作者及其导师

隐去的同时，将学位论文作者及其导师姓名对评阅人隐去而

进行的学位论文评审工作（以下简称“盲审”）。 

第二条 盲审对象 

盲审对象为当年拟申请我校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：博

士学位论文全部送审；硕士学位论文按一定比例抽取；延期

答辩学位申请人的学位论文全部送审。 

第三条 盲审要求 

（一）研究生处以在“盲审评阅专家库”中随机抽取评阅

专家的方式开展学位论文盲审评阅工作，或者以将论文寄由

相关院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统一安排盲审的方式开展盲审评

阅工作。 

（二）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由 3 位外校专家进行盲审评阅。

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盲审评阅专家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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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副高职称以上，一般应为硕士生导师；博士研究生

学位论文的盲审评阅专家须具有正高职称，一般应为博士生

导师。盲审评阅专家学术专业及研究方向应与申请人的专业

和研究方向一致或相近。 

（三）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人必须待送审的全部评阅意见

均已回收且研究生处核定无异议后，方可进行正式答辩，否

则学位论文答辩无效。 

（四）申请人未按规定时间及时提交学位论文盲审材

料，由此造成学位论文答辩延期的，后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。 

第四条 盲审结果处理 

（一）盲审论文评阅书的总体评阅意见表述为：A 同意

答辩（总分≥70分）、B 修改后答辩（总分 60-69 分）、C 不同

意答辩（总分＜60 分）。 

（二）对评阅异议意见的处理： 

1．评阅意见两份表述为“同意答辩”，一份表述为“修改

后答辩”的，学位申请人经导师同意后可如期参加本年度的答

辩； 

2.评阅意见两份表述为“同意答辩”，一份表述为“不同意

答辩”的；或者评阅意见两份表述为“修改后答辩”，另一份表

述为“同意答辩”的，申请人应在修改论文后（修改时间一般

不少于一周），经导师同意，方可参加答辩； 

（3）三份评阅意见中“同意答辩”、“修改后答辩”和“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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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答辩”各有一份的；或者三份评阅意见均为“修改后答辩”

的，申请人应在修改论文后（修改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周），

经导师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，方可参加答辩； 

（4）评阅意见有两份表述为“修改后答辩”，另一份表述

为“不同意答辩”的，申请人应在修改论文后（修改时间一般

不少于半个月），经导师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，方可参

加答辩； 

（5）评阅意见有二份表述为“不同意答辩”，本学年不受

理该申请人学位申请事宜，申请人应在修改论文后（修改时

间一般不少于一年），重新提交论文盲审和申请答辩。 

（三）评阅意见有两份表述为“同意答辩”，一份表述为

“不同意答辩”，且最高和最低评阅分数差距较大（40 分及以

上），学位申请人如对“不同意答辩”的评阅意见存在异议，经

导师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，可向研究生处提出一次复审

申请，复审结果为最终评阅意见。 

第五条 附则 

本办法自 2020 届毕业生开始施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

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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